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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列入自然资源部 2020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计划号为

起止时间：2020 年 1～12 月。

业标准）。

范化、科学化。提出适应新形势的《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行

理矿山矿产资源储量提供标准依据，促进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工作的规

产资源储量管理要求，制定矿山矿产资源储量规范，为科学合理地管

实施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666-2020）国家标准及矿

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建议，结合新发布

基础上，总结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及工作经验，

  具体任务是：分析研究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的

有限责任公司等。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略研究中心、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咨询中心、

矿产资源监督保护司（以下简称部矿保司）、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

源储量评审中心（以下简称储量评审中心），参与单位为自然资源部

系建设研究”下达计划中的 1 个课题。承担单位为自然资源部矿产资

CB2020-13）属财政专项业务费项目“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

  《 矿 山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管 理 规 范 》 制 定 研 究 课 题 （ 课 题 编 号

（一）任务来源

一、工作简况

编 制 说 明

 《矿山资源储量管理规范》



 

2 

 

（二）主要工作过程 

1.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0 年 2-3 月，课题组开始收集资料，编制了新开工作项目可

行性报告，研究讨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编制要求，广泛收集了前人

的研究资料，总结了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依

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666-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

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等国家标准要求，研究讨论后形成

规范编写提纲。 

3-5 月，课题组利用已收集到的资料，结合《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有关内容，起草了《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工作组讨论稿（第

1稿）。 

2．形成专家讨论稿 

6月份，部矿保司两次主持召开储量动态监管研讨会，决定尽快

编制《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规范》和《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

发布行业标准。会后，课题组 4次召开研讨会，对《矿山矿产资源储

量管理规范》（第 1 稿）进行研讨修改，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

理规范》（第 2稿）。 

7 月份，课题组根据部矿保司会议要求，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

管理规范》（第 2稿）进行研讨，重点是调整了台帐设置相关内容。 

8 月份，课题组根据新发布实施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在研的《矿山地质工作规范》有关内容，以及收集到了矿山资源储量

管理现状，全面系统梳理修改了有关内容，课题组对《矿山矿产资源

储量管理规范》（第 2 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

量管理规范》（第 3稿）。主要有：增加了矿山查明资源储量台账(表)

格式，设计资源储量台帐(表)格式，矿山资源储量变动台账(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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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探采对比台账，开采结束资源储量对比台帐(表)格式，资源

储量损失统计台账格式，矿产资源开采年度信息表，矿山储量年报编

写格式等；删除了生产矿量管理基本要求、储量保有程度的确定与检

查、生产矿量分类、生产矿量范围及生产矿量的保有期要求等与《矿

山地质工作规范》相交叉的有关内容。 

9月初，储量评审中心召开主任专题会，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

管理规范》（第 3 稿）进行了研讨，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有：定位于

矿山内部管理的规范，主要是矿山自己的需要，同时要满足政府管理

的要求；考虑信息公示是否属于储量管理；补充矿山地质测量内容，

补工业指标、资源储量估算内容；建议不要管三级矿量；资源量和储

量的转换；和部里近年出台的文件相协调；矿山怎么保证信息客观真

实，日常管理、定期管理等。 

会后，课题组根据储量评审中心主任专题会意见和建议对《矿山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3 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形成《矿山矿

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4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增加了矿山地

质测量一章，增加了矿山地质工作一章，增加了矿床工业指标及资源

储量估算，增加了“三级矿量”管理一章，增加了矿山资源储量年度

变化情况表附录。 

8月 7日，课题组召开研讨会，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

（第 4 稿）进行了修改，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5

稿）专家讨论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把矿山地质工作、矿床工业指标

及资源储量估算、“三级矿量”管理等章节，整合到基本要求一章中。 

3．形成征求意见稿 

8月份，课题组多次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5稿）

进行调整和完善。于 9 月 17 日，在北京市召开专家研讨会，对《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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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6 稿）进行了研讨。专家的主要意见

和建议有：建议多征求煤炭矿山意见；建议目的任务考虑提高资源的

利用率；建议增加变动台帐和比较台帐两个术语；资源储量评审的放

开，长期来看可能存在问题；建议名称改为《矿山资源储量技术管理

规范》；鉴于目前正处在改革初期，相当内容宜粗不宜细，给企业留

有自己操作的空间，太细了不利于操作执行，注重强调结果；从政府

的角度出发，要考虑资源储量的入口和出口。政府一定要掌握资源家

底，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从放开，要考虑收回来。矿政管理处于整个管

理中的一个环节，主要内容是储量报告和相关图纸；“小型矿山应配

备地质测量人员”这一要求，要考虑仅有测量人员能否满足相关工作

要求，对机构应该严格要求；建议考虑应该让矿山建立什么制度；建

议强调组织保障问题；闭坑地质报告应作为行政审批保留；建议加强

矿山座谈；矿山建设设计利用的推断资源量应转为储量；建议把标准

内容范围界定不宜太宽；考虑怎样保障矿山企业填表数据的真实性；

增加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对象；建议考虑矿山的信息化管理。 

会后，课题组综合分析研究专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了合理

采纳，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6稿）进行了补充完善，

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7稿）。修改完善的内容主要

有：完善强调了矿山应建立矿山地质测量机构，配备地质测量人员的

要求，矿山地质测量机构的职责，矿山测量的主要工作内容等；强调

了矿山生产技术部门应建立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章制度，地质资料及

技术报告的审批制度，保障提交资源储量数据的可靠性、真实性等。 

10 月份，课题组在北京市召开 4 次专家研讨会，对《矿山矿产

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第 7 稿）进行了研讨，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

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第 8 稿）。专家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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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补充测量成果表、地形地质图要求；资源储量摊销有人为因素，从

管理的角度不应允许摊销，应计入设计损失；对照采矿国标术语统一

有关用词；矿产资源储量平衡情况表应与部里的资源储量统计表是同

一个表；应明确“矿山”是依采矿证为管理单元还是按实际的生产为

单元，有的采矿证中批采多个矿种；术语的表述方面，要统一到《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和《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的要求中，不再

用其他术语，比如“实采地质矿量”、“查明资源储量”等；应强调管

理的时段，不局限于年度的管理，包括月度、季度、五年计划、从投

产到闭坑的管理等；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包括最初的保有量、累计查明

量、增减量、动用量（采出量、损失量），保证这几个量一直处于平

衡状态；资源储量台账方面，找管理正规的不同矿种的矿山试填报；

管理的基本要求方面，应强调矿山的地测机构；基本任务是监督矿山

的合法开采。 

11 月初，矿保司主持召开研讨会，提出本标准与《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管理的通知》内容衔接要求。会后，

课题组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第 8稿）进行

了修改补充，形成了《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第

10 稿）。并向 141 家单位发出《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函。 

4．形成送审讨论稿 

12 月份，课题组对征求意见函反馈意见进行了处理，形成了《矿

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讨论稿（第 9 稿）。发送征求意见稿

的单位共 141 家，回函的单位 41家，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 41

家，回收意见共 260 条，采纳意见 153 条，部分采纳意见 49 条，不

采纳意见 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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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中旬，先后在北京和长沙市召开了研讨会，对《矿山矿产

资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讨论稿（第 9稿）进行了研讨。专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有：资源量与储量的关系，资源量不应包含储量，政府只

管资源即可，动用储量的填报难度太大；矿山上没有地测专业人员，

年度报告填报难度大；重算增减和勘查新增资源量可以合并等。 

会后，课题组根据长沙研讨会议讨论内容及自然资办发〔2020〕

54 号文要求，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讨论稿（第 12

稿）进行了修改，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讨论稿（第

10稿）。 

5．形成送审稿 

2021 年 1-2 月份，评审中心和矿保司先后召开研讨会，对《矿

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讨论稿（第 10稿）进行了系统优化。

又先后召开 4次专家研讨会，按照矿保司研讨会的要求进行系统调整

和修改完善，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稿（第 11 稿）。 

3 月 12 日，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在北京对课题进行了验收。专家

组高度评价了研究成果，验收结论为优透。 

课题验收会后，课题组根据验收专家组的意见，对《矿山矿产资

源储量管理规范》送审稿（第 11 稿）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向全国自

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93）提出关于组织审查

《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等 4项行业标准的请示。部科技司批

准后于 5月 6日至 27 日组织委员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函审。 

6．形成报批稿 

6 月 5-8 日，课题组按照委员提出的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将《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名称改为《矿山资源储

量管理规范》。委员共提出审查意见共有 33 条，采纳 21 条，部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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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3条，不采纳 9条。形成《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报批稿（第

12稿），并提交了《矿山资源储量管理规范》报批稿等相关报批材料。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万会、鞠建华、薄志平、杨强、高利民、张应

红、乔春磊、孟刚、苗琦、张北廷、汤家轩、曲俊利、张延庆、王婉

琼、杨晓东、王文利、范景坤、王猛、郭有录。 

万会，课题负责人，负责组织、主持项目研究、调研及研讨，起

草标准及编制说明；鞠建华，从矿政管理需要的角度对矿产资源储量

管理要求总体把关，主要研究人员；薄志平，“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

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总负责，主要研究人员；杨强，“国家矿产资

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研究人员；高利民，

参与研讨，系统校核标准，主要研究人员；张应红,参与研讨，系统

校核标准，主要研究人员；乔春磊，从矿政管理需要的角度对标准起

草进行指导，参与研讨，主要研究人员；孟刚、苗琦、曲俊利，负责

与矿政管理文件的协调工作，主要研究人员；张北廷，负责金属矿产

资源储量管理技术内容、金属矿产资源储量表的试填报工作及编制说

明技术把关，主要研究人员；汤家轩，负责煤炭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技

术内容，主要研究人员；张延庆，负责资源储量管理制度内容，主要

研究人员；王婉琼，负责经费执行，主要研究人员；杨晓东、王文利，

负责非金属资源储量管理相关内容；范景坤，负责煤炭矿产资源储量

表的试填报工作，主要研究人员；王猛、郭有录，参与研讨，研究人

员。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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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适当。针对长期以来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要求，

结合《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固体矿产地质

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有关要求，提出矿山矿产资源储

量管理具体要求。 

2. 符合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要求。是对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管理的通知》和自然

资办函〔2020〕966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工作的通知》的补充，并和储量通报的相关要求一致，

为储量年度报告和储量通报的编制提供技术支撑。 

3. 技术指导性强。本规范是指导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技术

标准，可作为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管、矿产资源管理的技术依据之一。 

4. 内容系统全面。标准内容涵盖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基本任务，

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制度建设、矿山资源储量升级管理、生产矿量管理、

矿山资源储量变化管理、损失、贫化管理、“三率”管理等方面的要

求，使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5. 处理好传承和完善的关系。以往矿产资源储量管理依据原国

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发〔2007〕163 号文发布的《矿山储量动态管理要

求》，本标准在传承以往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

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综合煤炭矿山及

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实际需求，提出明确的技术要求，使标

准具有可操作性。 

6. 标准的可操作性强。标准的内容应简明扼要、要求具体、避

免繁琐、系统实用，可操作性强。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确定依据。项目组收集了矿政管理部门对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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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矿山对生产矿量管理工作的有关资料，结合新发布实施的《固体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对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

要求，提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建议。根据有关专家意见，以及项目任

务书提出的总体要求，项目组拟订了编写提纲，并召开专家研讨会研

究讨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要求，听取了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了编

写提纲。按照编制原则和编写提纲，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 

2.主要内容。标准共分十二章。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范围；第二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章术语和定义；第四章目的任务；第五章基

本要求；第六章资源储量升级要求；第七章生产矿量；第八章资源储

量变化对比；第九章损失、贫化计算要求；第十章“三率”评价要求；

第十一章矿山工作年度总结要求；第十二章资料档案保存要求。 

标准中共列有 6个资料性附录。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保有资源储量、重算增减资源量、动用

量、开采量和损失量等术语，分不同情况分别界定为“资源量”或“资

源储量”。 

相关依据：与《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中

对资源量和储量的概念保持一致。依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7766-2020）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资源量是包含

储量的，具体分为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可信储量

和证实储量。累计查明资源量=年末保有资源量+上年末累计动用资源

量+本年度动用资源量，累计查明储量=年末保有储量+上年末累计动

用储量+本年度动用储量。资源量和储量不重复计入。 

2．年末保有资源量和保有储量的计算。年末保有资源量=年初保

有资源量-当年动用量-当年非开采损失扣减量+重算增减量;年末保



 

10 

 

有储量=年初保有储量-当年开采量+重算增减量。考虑便于操作，当

矿山正常生产时，可采用近 3～5年的采区回采率计算年末保有储量。 

相关依据：（1）年末保有资源储量是年末尚未消耗的资源储量，

包括保有资源量和保有储量。 

（2）年末保有资源量应该是在年初保有资源量的基础上，减去

当年的动用量及当年非开采损失扣减量（及摊销量），如果年内进行

了生产探矿或者重新估算了资源量，应加上重算增减量。故，年末保

有资源量=年初保有资源量-当年动用量-当年非开采损失扣减量+重

算增减量。 

（3）年末保有储量应该是在年初保有储量的基础上，减去当年

的开采量（地质上计算出的）和当年开采量，如果年内进行了生产探

矿或者重新估算了资源量，应加上重算增减的储量。故，年末保有储

量=年初保有储量-当年开采量+重算增减量。 

（4）考虑到年末保有储量计算的方便，采用概算的方法，允许

当矿山正常生产时，可采用近 3～5 年的采区回采率计算年末保有储

量。 

3．重算增减资源量术语的确定。重算增减资源量是因施工新的

取样工程，或改变矿床工业指标、估算方法，或重新圈定矿体、划分

块段等所导致的资源量增减变化量。 

相关依据：在实际工作中，一但施工了取样工程就难以划分勘查

增减量和重算增减量，故将以往的“勘查增减”并入到重算增减中，

既便于操作，又符合勘查工作实际。 

4．重算增减储量术语的确定。重算增减储量是因采矿、加工选

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发生变

化，以及因探明、控制资源量重算增减引起的相应类型储量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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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依据：重算增减储量包含两部分：一是因采矿、加工选冶、

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

在资源量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重新估算储量导致的变化量；二是因

为增加探矿工程或重新估算资源量，在储量估算因素未改变的情况下，

因资源量的变化而引起的储量变化。 

5．开采量 mined reserves in place 术语的确定。是根据采空

区范围估算的已经消耗的资源储量，扣除采下损失后的量。 

相关依据：（1）与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中要求填报的名

称相一致；（2）因为动用量=开采量+损失量，这里的开采量是地质概

念，即是地质上估算的原地量，并不是产量，故翻译为“mined 

reserves in place”。 

6．损失量的划分：损失量包括开采损失量和非开采损失量，开

采损失可分为采下损失和未采下损失。 

相关依据：把损失量划分为开采损失量和非开采损失量，而不是

设计损失和开采损失，一是因为除了设计损失和开采损失外还有其他

情形的损失，即原来设计开采利用的资源储量，由于矿体特征、市场、

开采技术条件等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实际上不能开采利用时的损失；二

是因为和历史上损失量的划分一致，符合矿山生产实际。 

7．矿山开采过程中，随着矿山地质勘查工程、采掘工程对矿体

的揭露和研究程度的提高，对达到相应资源量类型勘查控制研究程度

要求的，应及时升级资源量类型。 

相关依据：实际工作中，随着矿山地质勘查工程的施工，普遍会

升级资源量类型。但很多省（区、市）并没有随着对采掘工程对矿体

的揭露和研究程度的提高而升级资源量类型，导致很多矿山的资源量

被开采完还保留着推断资源量的类型，这是与实际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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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动用量一般应升级为探明资源量，并估算证实储量。因采空

区造成今后无法开采的矿体范围，应充分考虑实际控制研究情况确定

资源量类型。 

相关依据：（1）资源量被动用后，其查明程度远高于勘探阶段的

探明量，应划为探明资源量。（2）因采空区造成今后无法开采的矿体

范围，既然无法开采，应划为“资源量”而非“资源储量”。（3）应

根据采空区范围查明情况和矿体的控制研究情况确定资源量类型。 

9．对资源量升级与生产矿量的要求。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随着

矿山地质工作的进展及时升级资源储量，并随着开拓、采准、切割工

程的推进，及时将开拓中段（水平）以上的资源储量划为生产矿量。

对于新发现的矿体及新增矿段，应先估算资源储量，再结合矿山生产

实际估算生产矿量。 

相关依据：（1）先升级资源量类型再随着开拓系统划出生产矿量，

符合矿山生产的实际。（2）避免资源量类型虽已达到高类型，但并未

进行相应升级的现象发生。 

10．提出了资源量变化后应算量的各种情形，并提出了资源量变

化对比表，体现了资源量与储量的包含关系。 

相关依据：（1）资源量发生明显变化后，及时估算资源量，能满

足对资源储量管理的要求。（2）符合现行资源储量分类中资源量与储

量的关系。 

11．矿山应根据采空区范围估算开采量，并估算同范围内的开采

损失量。损失量不应以动用资源量减去实际产量确定。 

相关依据：本标准和相关矿政管理文件中的“开采量”均是根据

采空区范围估算的，并非是矿山的实际产量。在标准中予以明确，避

免概念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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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非开采损失量应根据矿山年度动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量比例，

分年度合理计算、扣减，并填写相关台帐。 

 
年度动用量

非开采损失 非开采损失量
累计查

年度扣
明资源量

减量  

相关依据：历史上，由于诸多原因，绝大多数矿山在生产中未对

非开采损失（主要是设计损失）随着采掘进程扣减（即摊销），导致

矿山直致闭坑仍然背着很多不具技术经济开采价值的“资源量”。即

使有少数矿山（如内蒙、江苏省的少量矿山）虽然对非开采损失进行

了扣减，但具体如何扣减无规范可循，实际扣减的数量、范围五花八

门不尽合理。故，本次提出非开采损失的扣减应与采掘进度相一致，

按照实际动用量的权重扣减。 

13．资源储量管理基本任务的确定。比如：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制

度建设要求、矿山资源储量升级管理、生产矿量管理、矿山资源储量

变化管理、损失与贫化管理、“三率”管理、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年度

总结等。 

确定依据：围绕着与矿山资源储量管理有关的全部工作，分别提

出相应要求。 

14．矿山资源储量年度报告内容的确定。 

相关依据：既要与矿政管理相关文件要求一致，又要有可行性，

能够满足适用于全部固体矿山，是对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管理的通知》的补充，比

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内容更加具体。 

15．比 163 号文精简了矿山资源储量台帐，调整了台帐中的具体

填报内容。 

相关依据：（1）比 163 号文减少了不必要的台帐，比如开采设计

资源储量台账和开采结束资源储量比较台帐，对生产矿山已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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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2）简化台帐管理内容，把资源储量损失统计台帐合并到动用

资源储量台帐，资源储量变动台账和资源储量比较台帐合并到勘查及

重算增减资源储量台帐。（3）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的要求增

加了压覆资源量台帐。（4）能够满足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的

要求，为矿山年度报告的编制提供基础资料。（5）按照新发布实施的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666-2020）的有关规定，对台帐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调整。（6）综合了煤炭矿山和非煤矿山资源

储量信息填报的不同要求，组织煤炭矿山和非煤矿山相关专业人员集

体提出了具有通用性的附表内容。（7）组织多家矿山对相关台账进行

了试填，并对试填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处理，保证了有关内容的

可操作性实用性。 

16．提出了 169 个矿种资源储量估算对象与计量单位。 

相关依据：（1）根据储量通报及储量库中的填报实际，对全部具

有查明资源量矿种的资源储量估算对象与计量单位进行了清理汇总。

（2）对每个矿种所要填报的对象，包括矿石、矿物、化合物、元素

等，以及计算单位万吨、吨、千克、万立方米等，都进行了明确，与

储量通报保持完全一致，使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便于矿山工作人员

对相关资源储量台帐及储量报表的填报。 

17．矿山储量年度报告名称及内容的确定。 

相关依据：（1）主要依据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中对矿山

储量年度报告的要求确定。（2）对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中不

尽合理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比如：54 号文规定，相关矿资源储量表

中所填的资源储量为“矿物量/矿石量”。考虑不同矿种估算和统计的

资源储量对象并不一样，不宜统一定为“矿物量/矿石量”，比如铁、

锰、铬矿资源储量估算的仅是矿石量，钒、钨、铍矿估算的分别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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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 V2O5、WO3、BeO 和矿石量，锂矿估算的则是化合物 Li2O、LiCl 和

矿石量，刚玉、蓝晶石、硅线石、红柱石等估算的是矿物和矿石量，

碘、溴等估算的是 I 和 Br 元素量，而绝大多数金属矿则是估算金属

量和矿石量。综合考虑后，在本标准中将资源储量估算对象改为“有

用组分/矿石量”，并在标准中明确了各矿种的资源储量估算（或统计）

对象有用组分视不同矿种分为矿石、矿物、化合物、元素。 

18．资源储量平衡表内容的确定。 

相关依据：（1）主要依据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中对矿山

储量年度报告的要求确定。（2）对自然资办发〔2020〕54 号文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修改：一是 54 号文中要求开采损失量、审批压

覆量中均要填报储量，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中储量的概念是扣除各类损失后的量，故开采损失量中

不应再有储量；同样，审批压覆量是不能开采的，亦不应再划为“储

量”；二是 54 号文中列出了“开采量”和“开采损失量”，未列“动

用量”，不能体现出“动用量”和“开采量”、“开采损失量”的关系。

根据大多数专家的建议和工作实际，在本标准中增加了“动用量”；

三是增列“扣减非开采损失量”，对非开采损失量，按年度在平衡表

中扣减，保障矿山闭坑时不再背负不具开采意义的“资源量”虚账；

四是增加了相关注释，以利于填表。由于勘查增减和重算增减针对的

都是资源量，而不是储量，故提出证实储量、可信储量的勘查增减，

填写因勘查及重算增减资源量而引起的相应类型储量的变化量。 

19．当既施工新的取样控制工程又改变矿床工业指标或其他估算

参数，导致勘查增减量与重算增减量难以区分时，可将资源储量变化

量全部计入重算增减量中。 

相关依据：实际工作中，只有在未动用任何探矿工程时才能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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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算增减量，一旦动用的探矿工程就会是矿体厚度、体重值、面积、

品位等估算参数发生变化，很难将勘查增减和重算增减分别划出。 

20．对资源量与储量是包含关系的体现。在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矿资源储量平衡表和相关台帐中均体现了资源量包含储量。 

相关依据：54 号文的相关表格中，对资源量和储量是并行列出。

考虑《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666-2020）中资源量与储量

的包含关系，本标准中对相关表格进行了调整。 

21．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及共生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即“三

率”）管理内容，主要是参照相关规范执行。 

相关依据：根据 DZ/T 0272 规定，采用质量法时，矿山共伴生矿

产综合利用率公式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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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矿总量，分母为动用量。这样，在多金属矿山中，如果多种共生

伴生矿产的量纲差异过大（比如 Fe和 Au）时，对于量纲小的共生伴

生矿产的综合回收利用情况显然会被忽略；采用价值法，矿山共伴生

矿产综合利用率公式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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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为共伴生矿产的总

价值，分母为动用量的总价值，当两种共伴生组分的价值差距较大时，

价值较小的共伴生组分的利用情况就会被忽略。考虑与相关规范保持

一致性，本标准中提出参照相关规范执行，将来通过修改相关规范以

保证可行性。 

22．围绕资源储量所开展的矿山地质工作内容，引向《矿山地质

工作规范》，使本标准与《矿山地质工作规范》内容互为补充。 

相关依据：矿山地质工作相关要求，包括生产勘探、资源储量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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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资源储量与三级矿量、矿石损失与贫化、矿山采样与样品制备测

试、矿石质量管理、采掘（剥）生产地质工作、采矿单元结束的地质

工作、探采对比、矿山地质测量、综合研究及专门性地质工作等，在

《矿山地质工作规范》已有具体要求，本标准将《矿山地质工作规范》

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不再重复。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

的经济效果 

标准对矿山资源储量管理的术语和定义、目的、矿山资源储量管

理基本任务、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制度建设要求、矿山资源储量升级管

理、生产矿量管理、矿山资源储量变化管理、损失与贫化管理、“三

率”管理、山资源储量管理年度总结、资料档案管理等内容进行了规

定，使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具有一个基本要求明确、可操作性强、标准

统一的技术要求，为矿山资源储量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提

供了技术支撑。标准实施后，可规范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工作，提高管

理效率，保障国家对矿产资源家底掌控的需求，因此标准实施产生的

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显著。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 

未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无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标准定位于《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666-2020）、《油

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总则》（GB/T 13908-2020）等国家标准的补充，可作为矿山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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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系统技术要求，是一部系统规范矿山资源储量管理工作的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标准是规范矿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技术要求，具有系统性、全

面性和技术指导性，与现行有关技术标准一起配套使用，对促进科学

合理管理矿产资源，指导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掌控矿产资源家底

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后，适时发布贯标的通知，并委托起

草单位组织培训，切实推动这项行业标准的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